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东盛人
民法庭审结一起特殊的劳动争议案件。
本案劳动者陈某虽以计件方式获取报酬
且未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进
行考勤打卡，但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
法确认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切实维护了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案情回顾
2022年初，陈某通过招聘平台应聘至

某电力设备公司，从事配电箱焊接工作。
双方仅口头约定按完成件数（46元/个）计
算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也未
要求陈某使用考勤软件打卡。工作期间，
陈某每月通过微信向公司报告上月工作
天数及完成产品数量，公司则于每月9日
或10日左右，通过公司账户或经理个人
账户向其支付相应工资。2024年9月，陈
某通过微信向公司经理请假时，被告知

“近期没有活，有活时提前通知”。陈某认
为这将导致其失去收入来源，双方因此产
生争议。陈某随后向长春市二道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
劳动关系，在仲裁委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后，陈某诉至法院。

法院裁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公司与陈某均

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陈某所从事

的焊接工作，是该公司电力设备生产业务
的组成部分。庭审中，陈某陈述其工作时
间为早8点至晚5点，周日休息；公司亦明
确其规定的工作时间与此一致，并称陈某

“每天时间不限也不需要打卡，只要完成
自己任务就可以”。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虽然采用计
件工资制且无需打卡，但陈某每日完成的
件数基本固定，其实际劳动时长与工作时
段均与公司规定高度吻合。综合考量陈
某在该公司工作的长期性、工资发放的规
律性以及缺岗时需向公司请假报备等事
实，陈某接受公司的劳动管理的事实具有
高度盖然性。法院依法认定陈某与某电
力设备公司在2022年1月9日至2024年
9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7

条，“对实行计件工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
应当根据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工时制
度合理确定其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
准”。计件工资制本身是法律规定的合法
薪酬计算方式之一，不能仅因劳动者按件
取酬就简单否定劳动关系的存在。

同时，《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
的通知》第1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
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

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
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
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
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
业务的组成部分。”即使未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只要符合主体资格、接受管理、从事
有报酬的劳动且该劳动属于单位业务组
成部分等要件，劳动关系即成立。

法官提醒
劳动者在恪守诚信、勤勉工作的同

时，应注重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提升证据
意识，注意保留如工作沟通记录、工资支
付凭证、工作成果证明等材料，避免争议
发生时因举证困难而影响自身权益维
护。同时，用人单位必须切实履行法定义
务，无论采取何种薪酬计算或管理形式，
只要符合劳动关系构成要件，就必须依法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
险。规范用工管理、及时签订合法有效的
劳动合同，不仅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必然
要求，也是企业防范法律风险、构建和谐
稳定劳动关系的根本保障。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应共同增强法律意识，合力营造规
范有序、公平公正的用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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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法官，钱已经到账了，感谢法院帮
我们要回了拖欠两年之久的钱款。通过
线上调解，还避免了我们来回奔波，效率
太高了。”

近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释明
中心高效化解一起涉外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在释明中心调解员的悉心调解下，双
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的良好效果。

此前，原告某公司为被告提供测试服
务，但在支付尾款环节被告却因资金困难
拒绝支付，经原告长达两年的催要，被告
始终拖欠不给，原告无奈诉至长春中院。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先立后调”的指
示精神，立案庭在受理案件后迅速启动多
元解纷机制，充分发挥司法释明中心全流
程司法释明工作效能，安排由退休老法官
担任的调解员开展调解。

调解员立即联系双方当事人询问案
件详情。原告表示，公司属于涉外性质，
人员不在本地，来院诉讼较为不便。被告
则称公司近两年人员变动较大，无人知晓
该笔欠款事项。调解员决定采取线上调
解方式，组织双方逐一核实证据，并进行
释法明理，详细说明在合同履行中应尽的
权利义务，引导双方理性协商。在调解员

的不断沟通努力下，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
见。被告承认欠付尾款事实并一次性履
行。这场长达两年之久的“尾款拉锯战”
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

司法释明是审判执行工作中的一
项重要职责。长春中院将继续坚持“如
我在诉”的司法理念，积极开展司法释
明工作，不断探索司法释明新举措，推
动引导当事人主动履行，提升司法透明
度和公信力，全力推动矛盾纠纷的实质
化解，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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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某于2015年3月入职长春某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饰公司”）。2018
年6月，吉林省某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人力公司”）与装饰公司签订《劳务
派遣协议书》，约定辛某工资由人力公司发
放。2024年6月，装饰公司通知员工放假，
辛某未再到岗。2024年7月，辛某以拖欠工
资为由，分别向装饰公司、人力公司邮寄解
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向当地人社局投诉。
人社局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书，要求装饰公
司向辛某支付 2024 年 2 月至 6 月工资
16330.80元。因装饰公司未按时履行支付
义务，辛某向当地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委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后，辛某诉至长春市宽城
区法院，要求装饰公司和人力公司向其支付
2024年2月至2024年7月的工资、欠付工资
赔偿金、经济补偿、未休年休假工资、失业金
待遇损失合计112373.80元。

裁判结果：辛某入职装饰公司后，一直
受装饰公司管理并支付工资，虽然装饰公司
后期与人力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书，但人
力公司仅代缴职工相关保险。因此辛某与
装饰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并于装饰公司收到
辛某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书之日解除。关
于辛某工资及欠付工资赔偿金部分，人社局
已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辛某可
直接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要求装饰公司向
其支付欠付工资赔偿金，对此法院不予重复
受理。关于失业金待遇问题，辛某实际缴费
年限已满二年，其主张的失业金待遇问题应
向社会保险机构主张。对于辛某提出其他
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装饰公司应向辛
某支付经济补偿46379元和未休年休假工资
4489.20元。

典型意义：劳动报酬既是对劳动者辛
勤付出的肯定，又是家庭赖以生存的根
本。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拖欠劳
动报酬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通过行政手
段责令其限期履行劳动报酬支付义务。根
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行政处理决定书具
备法律效力。为避免同时存在多份生效法
律文书，妨碍劳动者维权，法院对于行政决
定书载明的内容不予重复处理。对于其他
诉讼请求，法院应依法审理，切实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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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行政部门对劳动报酬
已经作出处理决定的
人民法院不予重复处理

司法释明促履行“先立后调”解纠纷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依法确认“计件工”劳动关系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